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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了《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并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以及公司治理制度的

要求进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公司有专人接听投资者咨询， 切实加强了与中小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同

时，公司还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平台和接待来访等方式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和交流。

4、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公司董事会秘书作为信息披露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根据监管部门的规范

要求进行投资者来访咨询的接待工作。 公司指定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作为信息披露媒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定的《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

制度》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有关信息。

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2

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以下为公司201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

一、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回顾

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对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和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本报告期内，监事会共召开了

八次会议，监事列席了公司报告期内的历次董事会，认真履行了监事声明及承诺的有关规定，切实维护了

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一）报告期内监事会会议情况

会议时间及届次 审议事项

2013

年

1

月

30

日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第十次会议

1

、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

、

关于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

案

）》

及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

草案

）》

的议案

3

、

关于本次交易评估事项的议案

4

、

关于确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程序的议案

5

、

关于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2013-2015

年

）

股东回报规划论证报告

》

的议案

6

、

关于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2013-2015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7

、

关于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

》

的议案

8

、

关于修改

《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的议案

9

、

关于同意将公司本次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2013

年

3

月

10

日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第十一次会议

1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

、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4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案

5

、

2012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2013

年

4

月

19

日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第十二次会议

关于

2013

年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3

年

8

月

12

日

第 八 届 监 事 会

第十三次会议

关于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3

年

10

月

18

日第八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四 次

会议

关于

2013

年半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3

年

10

月

21

日第八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五 次

会议

1

、

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1

）、

关于提名王霞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2

）、

关于提名王建文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3

）、

关于提名周子平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2

、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2013

年

11

月

13

日第八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议

关于选举王霞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2013

年

12

月

13

日第八

届 监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议

1

、

关于变更公司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运作监督的独立意见

1、公司依法运作情况意见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与程序，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对董事

会决议事项的执行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并列席了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监事会

认为，公司董事会能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运

作，决策程序规范、合法，工作负责，能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

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职务，无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和公司利益的

行为。

2、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意见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管理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监督、检查和审核，监事会认为，公

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作规范。 2013年度财务报告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由大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经审计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财务审计报告是客观公正和真实可靠

的。

3、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关于〈湖南江南红

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湖南江南红箭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的方案合法、合理，发行股票价格及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公开、公平、

公正、合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系按照一般商业条款经自愿协商确定。 本次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组编制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摘要（草案）》。

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

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先期投入没有与募投项目

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项目实施的进度要求，有

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按照上述方案以募集资金置换 “南阳大

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先期投入资金。

5、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了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客观地反

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及其执行情况，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二、2014年度监事会的主要工作

（一）依法依规，认真履行职责

1、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深入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和运行情

况，定期组织召开监事会会议；

2、积极督促公司执行《公司内控基本规范》和《公司内控基本规范指引》，督促公司落实内部控制规

范建设、自我评价和内部控制的审计工作。

（二）加强监督，防范经营风险

监事会加强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决议执行情况及遵守规章情况进行监督；加强对财务

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对重大经营活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监督检查；与内部审计机构和外聘的审计事

务所进行联系沟通，充分进行内外部审计信息了解和掌握公司的运作情况。

以上是公司监事会2013年的工作回顾和2014年的工作计划，请各位董事予以审议。

议案3

关于201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2年修

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编制了《2013年年度报告》及《2013年年度报告摘

要》，具体内容请见与本通知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刊登的相关公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议案4

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年，公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经营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生产经营

的各项目标。 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已经结束，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对相应的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现将2013年度的财务决算报告如下：

一、2013年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08,029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98,435万元，其他业务收入9,594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46,126万元,同比增长10.0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8,090万元，同比增长

8.72%。

主要财务指标完成情况如下:

1、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7.81%；

2、总资产周转率：0.49次；

3、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2,435万元；

4、成本费用总额占营业总收入的比重：77.67%；

5、资产负债率：26.67%。

6、基本每股收益：0.62元/股。

二、2013年财务决算报表说明

（一）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增长率 构成比例

(

期末

)

流动资产

：

货币资金

134,921 25,274 433.83% 27.43%

应收票据

16,438 18,441 -10.86% 3.34%

应收账款

28,363 14,951 89.71% 5.77%

预付款项

5,510 4,527 21.71% 1.12%

其他应收款

1,334 1,633 -18.31% 0.27%

存货

85,908 65,333 31.49% 17.47%

流动资产合计

272,868 130,521 109.06% 55.48%

非流动资产

：

固定资产净额

149,006 153,468 -2.91% 30.29%

在建工程

38,793 11,680 232.13% 7.89%

工程物资

8,359 6,809 22.76% 1.70%

无形资产

12,563 11,655 7.79% 2.55%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1 361 41.55% 0.1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8,992 191,192 14.54% 44.52%

资 产 总 计

491,860 321,713 52.89% 100.00%

流动负债

：

短期借款

74,300 72,200 2.91% 15.11%

应付票据

200 0.04%

应付账款

25,118 20,525 22.38% 5.11%

预收款项

2,863 3,166 -9.57% 0.58%

应付职工薪酬

1,845 2,654 -30.48% 0.38%

其中

：

应付工资

288 212 35.85% 0.06%

应交税费

3,215 1,754 83.30% 0.65%

其中

：

应交税金

3,095 1,522 103.35% 0.63%

应付利息

616 476 29.41% 0.13%

应付股利

2,251 -100.00% 0.00%

其他应付款

4,238 3,996 6.06% 0.86%

流动负债合计

117,396 107,022 9.69% 89.51%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11,000 16,000 -31.25% 2.24%

其他非流动负债

2,522 2,871 -12.16% 0.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760 19,132 -28.08% 2.80%

负 债 合 计

131,156 126,155 3.96% 26.67%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实收资本

（

股本

）

73,802 19,115 286.09% 15.00%

资本公积

132,198 59,885 120.75% 26.88%

专项储备

203 12 1591.67% 0.04%

盈余公积

5,011 5011 0.00% 1.02%

未分配利润

147,768 109,678 34.73% 30.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58,982 193,702 85.33% 72.98%

*

少数股东权益

1,722 1,857 -7.27% 0.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0,704 195,558 84.45% 73.3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91,860 321,713 52.89% 100.00%

1、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各类资产总额为491,860万元，同比增长52.89%；其中流动资产272,

868万元，同比增长109.06%，占资产总额的55.48%，非流动资产218,992万元，同比增长14.54%，占资产

总额的44.52%。 (1)货币资金13,4921万元，同比增长433.83%；

(2)应收票据16,438万元，同比下降10.86%；

(3)应收账款28,363万元，同比增长89.71%；

(4)预付账款5,510万元，同比增长21.71%；

(5)其他应收款1,334万元，同比下降18.31%；

(6)存货85,908万元，增加20,575万元，同比增长31.49%，其中，产成品增加15,919万元；

(7)固定资产净额149,006万元，同比下降2.91%。

2、负债总额131,156万元，同比增长3.96%；其中流动负债117,396万元，同比增长9.69%；非流动负

债13,760万元，同比下降28.08%。

3、所有者权益共计360,704万元，同比增长84.45%；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58,982万

元，同比增长85.33%；少数股东权益1,722万元，同比下降7.27%。

4、各子公司当年资产负债情况

（1）中南钻石（本部）：期末资产总额290,622万元，同比增长15.34%；负债总额123,649万元，同比

增长6.21%；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66,973万元，同比增长23.18%。

（2）深圳中南（本部）：期末资产总额24,722万元，同比增长27.14%；负债总额2,682万元，同比增

长49.2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者权益22,039万元，同比增长24.88%。

（3） 郑州中南： 期末资产总额18,373万元， 同比增长40.24%； 负债总额2,278万元， 同比增长

319.97%；所有者权益16,094万元，同比增长28.16%。

（4）江西申田：期末资产总额9,023万元，同比增长9.96%；负债总额4,023万元，同比增长4.27%；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000万元，同比增长15.00%。

（5）成都银河动力（本部）：期末资产总额38,683万元，同比增长3.53%；负债总额11,301万元，同比

增长19.8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27,382万元，同比下降1.98%；

（6）银动商贸：期末资产总额1,938万元，同比增长10.37%；负债总额1,355万元，同比增长20.5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583万元，同比下降7.75%；

（7） 上海银河动力： 期末资产总额3,295万元， 同比下降4.84%； 负债总额2,278万元， 同比增长

39.3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017万元，同比下降44.35%。

（二）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率

一

、

营业总收入

208,029 216,137 -3.75%

其中

：

营业收入

208,029 216,137 -3.75%

其中

：

主营业务收入

198,435 201,606 -1.57%

其他业务收入

9,594 14,531 -33.98%

二

、

营业总成本

162,523 177,576 -8.48%

其中

：

营业成本

130,984 142,013 -7.77%

其中

：

主营业务成本

124,715 133,839 -6.82%

其他业务成本

6,269 8,174 -23.31%

营业税金及附加

858 841 2.02%

销售费用

5,150 4,893 5.25%

管理费用

191,17 25,400 -24.74%

财务费用

5,473 4,240 29.08%

资产减值损失

1,162 190 511.58%

三

、

营业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45,317 39,341 15.19%

加

：

营业外收入

1,417 2,617 -45.85%

减

：

营业外支出

609 59 932.20%

四

、

利润总额

（

亏损总额以

“

－

”

号填列

）

46,126 41,898 10.09%

减

：

所得税费用

8,170 6,987 16.93%

五

、

净利润

（

净亏损以

“

－

”

号填列

）

37,955 34,911 8.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090 34,962 8.95%

*

少数股东损益

-134 -51 162.75%

六

、

每股收益

：

基本每股收益

0.62 0.58 6.90%

1、公司总体完成情况

2013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08,029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98,435万元，其中：人造金刚石销售收入

144,041万元，立方氮化硼实现收入6,867万元，复合片收入1,744万元，石墨化焦粒/焦粉实现收入3,

367万元，镍铁板收入9,200万元，负极粉代加工收入3685万元，缸套成品收入9,865万元,活塞成品13,

734万元。 其他业务收入9,594万元。

营业总成本162，523万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124,715万元，其他业务成本6,269万元，营业税金及

附加858万元，销售费用5,150万元，管理费用19,117万元，财务费用5,473万元，资产减值损失1,162万

元。

全年实现利润总额46,126万元，实现净利润37,95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38,090万元，实现

基本每股收益0.62元/股。

2、各子公司完成情况

（1）中南钻石(本部)：实现营业收入163,985万元，利润总额37,175万元，实现净利润31,231万元；

（2）深圳中南 (本部)：实现营业收入42,972万元，本年利润总额5,858万元，实现净利润4,391万

元；

（3）郑州中南杰特：实现营业收入11,101万元，利润总额4,133万元，实现净利润3,536万元；

（4）江西申田：实现营业收入13,965万元，利润总额873万元，实现净利润652万元；

（5）成都银河动力（本部）：实现营业收入24,461万元，利润总额-593万元，实现净利润-552万元；

（6）银动商贸：实现营业收入5,626万元，利润总额-68万元，实现净利润-49万元；

（7）上海银河动力：实现营业收入2,683万元，利润总额-811万元，实现净利润-811万元。

（三）现金流量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长率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11,574 132,244 -15.63%

收到的税费返还

0 3 -100.0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219 3,470 -36.0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13,794 135,717 -16.15%

购买商品

、

接收劳务支付的现金

73,799 69,780 5.76%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7,146 27,000 0.54%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899 16,151 -1.5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84 9,075 3.4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6,229 122,007 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35 13,710 -190.70%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0 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0 0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83 817 -89.8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回的现金净额

0 811 -1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800 -1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3 2,427 -96.58%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5,501 22,125 -75.14%

投资支付的现金

0 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0 0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800 -100.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501 22,925 -76.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18 -20,498 -73.57%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127,565 0

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7,600 72,400 7.18%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 4,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5,165 76,400 168.54%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70,500 42,900 64.34%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7,166 15,820 -54.7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77,766 58,720 32.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399 17,680 620.60%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9,547 10,892 905.76%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5,274 14,382 75.73%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4,821 25,274 433.44%

2013年，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09,547万元。 其中：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435万元，比上年的13，710万元,下降26，145万元,同比

下降190.70%，主要原因是收取银行承兑汇票比重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18万元，比上年的-20,498万元，增加15,080万元，同比

增长73.57%，主要原因是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投资款项增加；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7,399万元，比上年的17,380万元，增加109,720万元，同比

增长620.60%，主要原因是收到募投资金所致。

（四）投资完成情况

2013年度公司预计固定资产投资49,940万元， 其中中南钻石及其下属子公司投资48,140万元，成

都银河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投资1,800万元，2013年度，公司实际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858万元，投资

预算完成率101.84%。

2013年度公司研发投入预算8,425万元，其中中南钻石及其下属子公司投入8,130万元，成都银河动

力及其下属子公司投入295万元，2013年度公司研发项目实际支出8,114万元，其中，中南钻石及其下属

子公司研发投入累计7,885万元，成都银河动力及其下属子公司累计投入229万元，合计完成研发投入预

算目标的96.31%。

三、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

指标名称

2013

年

2013

年

差异 完成率

%

预算 实际完成

产量

金刚石

（

亿克拉

）

58 61 3 105.17%

镍铁板

（

吨

）

4,000 4,366 366 109.15%

立方氮化硼

（

万克拉

）

12,000 12,301 301 102.51%

复合片

（

片

）

90,000 85,288 -4712 94.76%

销量

金刚石

（

亿克拉

）

53 52 -1 98.11%

镍铁板

（

吨

）

4,000 3,097 -903 77.43%

立方氮化硼

（

万克拉

）

9,000 9,651 651 107.23%

复合片

（

片

）

85,000 78,211 -6789 92.01%

总资产

(

万元

) 278,724 315,996 37272 113.37%

净资产

(

万元

) 176,083 200,070 23987 113.62%

营业总收入

(

万元

) 184,760 177,963 -6797 96.32%

利润总额

(

万元

) 46,000 480,124 2012 104.37%

净利润

(

万元

) 39,392 39,782 390 100.99%

归母净利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万元

）

38,699 39,012 313 100.81%

经营现金净流量

(

万元

) 2,000 -11,132 -13132 -556.60%

注： 因编制2013年度预算时，中南钻石与江南红箭尚未完成重组，为更清晰反映中南钻石承诺利润

完成情况，上述数据仅选取中南钻石合并口径可比指标。

2013年度公司主要产量、销量、利润总额、净利润等主要指标均完成预算目标。

2013年度公司对上市公司股东承诺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38699.56万元，中南钻石本年实际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39,012万元，完成承诺利润。

以上数据均已经过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5

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4]� 002608号审计报告,母公司2013

年度亏损360�万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974.48万元，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4,614.23万

元，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以上报告，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6

关于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李志宏先生、李晓龙先生、郑锦桥先生分别向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将向股东大会

作出报告。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志宏）》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晓龙）》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郑锦桥）》

附件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志宏）

各位股东：

作为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2013年度本人严格按照《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

的作用。 本人现将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自任职独立董事后,本人共参加了2次董事会，没有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或缺席董事会会议

的情况。

召开董事会前，本人均认真审议了公司的各项议案，对应由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均先要求公司提

供相关资料并加以仔细审阅，为参加会议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 会议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积极参

与讨论，并从专业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人认为公司于本人任职期间召集、召开的董事均符合法定程

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他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故2013年本人对公司董事会各项

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均表示赞成，无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任职期间，本人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勤勉、谨慎

的履行职责，及时了解公司运作，出席董事会。 在公司作出决策之前，本人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实

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2013年11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3年12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变更公司年度审计机构、以募集资

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人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期间，根据各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细则，积极参加各委员会开展的相关工作和活动，充分行使自己的各项合法权利和义务。

本人作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

本人作为提名委员会委员，按照《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参与了提名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对公司董事的选择标准和程序提出了建议。

四、其他工作情况

1、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本人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2013年度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有效配合表示敬

意和衷心感谢。 2014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的精神，利用自己在超硬材料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为公司的发展提出更好建设性建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义

务，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报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

独立董事：

李志宏

2014年4月16日

附件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晓龙）

各位股东：

作为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2013年度本人严格按照《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

的作用。 本人现将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自任职独立董事后,本人共参加了2次董事会，没有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或缺席董事会会议

的情况。

召开董事会前，本人均认真审议了公司的各项议案，对应由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均先要求公司提

供相关资料并加以仔细审阅，为参加会议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 会议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积极参

与讨论，并从专业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人认为公司于本人任职期间召集、召开的董事均符合法定程

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他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故2013年本人对公司董事会各项

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均表示赞成，无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任职期间，本人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勤勉、谨慎

的履行职责，及时了解公司运作，出席董事会。 在公司作出决策之前，本人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实

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2013年11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3年12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变更公司年度审计机构、以募集资

金置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人担任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期间，根据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细

则，积极参加各委员会开展的相关工作和活动，充分行使自己的各项合法权利和义务。

本人作为提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了二次会议。

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委员，按照《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参与了审计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对公司变更年度审计机构提出了建议。

四、其他工作情况

1、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本人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2013年度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有效配合表示敬

意和衷心感谢。 2014年，本人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的精神，利用自己在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

公司的发展提出更好的建设性建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义

务，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报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

独立董事：

李晓龙

2014年4月16日

附件

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郑锦桥）

各位股东：

作为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2013年度本人严格按照《公司

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规定，忠实履行职责，维护了公司的整体利益，保障了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

的作用。 本人现将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出席会议情况

自任职独立董事后,我亲自参加了一次董事会，委托其他独立董事参加了一次董事会会议。

召开董事会前，本人均认真审议了公司的各项议案，对应由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均先要求公司提

供相关资料并加以仔细审阅，为参加会议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 会议上认真审议每个议题，积极参

与讨论，并从专业角度，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人认为公司于本人任职期间召集、召开的董事均符合法定程

序，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他重大事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合法有效。 故2013年本人对公司董事会各项

议案及公司其他事项均表示赞成，无提出异议、反对和弃权的情形。

二、报告期内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任职期间，本人根据《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勤勉、谨慎

的履行职责，及时了解公司运作，出席董事会。 在公司作出决策之前，本人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实

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2013年11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就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

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

（二）2013年12月13日，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就变更公司年度审计机构、以募集资金置

换南阳大颗粒钻石产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先期投入资金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

本人担任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期间，根据各专业委员会的

工作细则，积极参加各委员会开展的相关工作和活动，充分行使自己的各项合法权利和义务。

本人作为审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

本人作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按照《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相关制度

的规定，参与了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四、其他工作情况

1、未有提议召开董事会情况发生；

2、未有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发生。

本人对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相关人员2013年度在本人履职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有效配合表示敬

意和衷心感谢。 2104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的精神，利用自己在财务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为公司的发展提出更大建设性建议，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独立董事义

务，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特此报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

独立董事：

郑锦桥

2014年4月16日

议案7

关于确定2013年度非独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年度，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任务，为体现“责任、风险、利益相一致” 的原则，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并参考可比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拟定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3年度报酬如下：

项目 职务 从公司获得的报酬总额

（

万元

）

张振华 董事长

李玉顺 董事

、

总经理

牛建伟 董事

、

副总经理

申兴良 董事

、

财务总监

卢灿华 董事

温振祥 董事

杨庆年 副总经理

吴庆斌 董事会秘书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8

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鼓励独立董事勤勉尽责，切实体现“责任、风险、利益相一致” 的原则，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在综合考虑独立董事的工作任务、责任等因素后，确定独立董事

津贴为7万元/年，以上津贴为税前标准，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9

关于确定2013年度非职工监事报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3年度，公司圆满地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任务，为体现“责任、风险、利益相一致” 的原则，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拟定非职工监事2013年度报酬如下：

姓名 职务 从公司获得的报酬总额

（

万元

）

王 霞 监事会主席

王建文 监事

周子平 监事

职工监事报酬不另行发放，其报酬按其在公司的任职情况而定。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10

关于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部分工装模具、备件、压机盖板以及租赁、加

工劳务等系由公司关联法人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市红阳锻造有限公司、南阳北方红宇机电

制造有限公司、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上述各方均为公司控股股东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及电力给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租赁河南

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上述购买（销售）产品及接受（或提供）劳务的依据是按照

市场价或双方协商确定的公允价格。

2013年公司从上述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交易金额为5466万元， 2014年预计为9366万元；

2013年公司向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交易金额为272万元，2014年预计为280万元；2013年从关联方

租赁资产的交易金额为136万元，2014年仍为136万元。

以上议案均属于关联交易,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及2014年预计情况表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发生及2014年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方式及决策程

序

2014

年预计发

生额

2013

年发生额 备注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

的关联交

易

河南中南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工装模具及劳务 市场价

3,900 3,642

南阳市红阳锻造有

限公司

备件 市场价

1,100 676

南阳北方红宇机电

制造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

0 330

河南江河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

备件 市场价

3,950 205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

的关联交

易

河南中南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材料 市场价

52

河南中南工业有限

责任公司

电费 市场价

280 220

关联租赁

河南中南工业有限

责任

租赁

35KV

总降压

变电站

评估价格

136 136

租赁期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议案11

关于2014年度综合授信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4年，公司需置换到期贷款共6.25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南钻石有限公司及成都银河动力有限

公司贷款均将由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统一申请，再通过委托贷款程序提供给子公司。 预计全年在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不超过6亿元用于置换前期到期借款，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因生

产需要拟以委托贷款方式使用5.6亿元，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拟以委托贷款方式使用4000万元。 同时，

授权公司总经理办理贷款相关事宜，总经理办理贷款完毕后三日内，应将有关资料报董事会备案。

以上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请各位股东审议。

议案1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请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成员，本议案使用

累积投票制。

1、选举张振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李玉顺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牛建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申兴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卢灿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温振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选举李志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选举李晓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选举郑锦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各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被提名董事简历

1、张振华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张振华，男，1963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国营第5104厂厂长，现任

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张振华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2、李玉顺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李玉顺，男，1963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国营第5123厂压机分厂厂长，中

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李玉顺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3、牛建伟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牛建伟，男，1962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等职，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牛建伟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4、卢灿华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卢灿华，男，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曾

任国营第5123厂金刚石分厂副厂长、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卢灿华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5、申兴良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申兴良，男，1968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处

长、供应处经理、副总会计师等职；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申兴良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6、温振祥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温振祥，男，1964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会计师；曾任国营第5103厂副总经济师、企业

管理与改革处处长、河南北方红阳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资产经营处处长、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资本运营部部长、等职务，现担任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资本运营

部部长，并兼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北方向东工业有限公司、南阳市北方红宇机电制造有

限公司、郑州红宇专汽有限公司、南阳市北方红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的董事职务。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温振祥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

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7、李志宏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李志宏，男，1955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超硬材料分

会（以下简称“超硬材料协会” ）等职；现任超硬材料协会秘书长、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等职务，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李志宏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8、李晓龙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李晓龙，男，1969年10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副教授；曾任职于中共肇源县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

委党校等单位；现任天津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并兼任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跃岭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新煤机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证券法研究会、银行

法研究会、商法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李晓龙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9、郑锦桥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郑锦桥，男，1964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嘉富城

国际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中原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等职务。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郑锦桥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

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对董事的任职要求。

议案1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请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本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

1、选举王霞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王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选举周子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予以审议。

附件：被提名监事简历

附件：被提名监事简历

1、王霞女士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王霞，女，1969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河南红宇机械厂子弟学校教师、财务处会计、

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山东机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等职；现任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湖南江南红箭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霞女士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和《公司

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2、王建文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王建文，男，1962年11月，专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南钻石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营销

部部长、职工监事，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南钻石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市场营销部部

长。

王建文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和

《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3、周子平先生的简历及基本情况如下：

周子平，男，1962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工程师、政工师。 曾任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监事会主席等职务；现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南钻石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周子平先生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条和

《公司章程》九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监事的任职要求。

（上接B097版）


